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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粤环审〔2024〕161号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
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项目建设
区域内佛山段 110KV及以上高等级
电力线迁改工程（天广直流部分）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

州北站项目建设区域内佛山段 110KV及以上高等级电力线迁改

工程（天广直流部分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

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编号：2024-4155（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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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和佛山市南海区里

水镇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±500kV天广直流线路迁改工程

本迁改段新建 N2047-N2050单回直流线路，新建 4基铁塔，

其中直线塔 2基（N2048、N2049），耐张塔 2基（N2047、N2050），

新建段线路路径长度 1.4 km；拆除旧塔基 4基，拆除旧导线长度

约 1.4km。

（二）35kV广侧接地极线路迁改工程

本迁改段新建 N50-N53接地极线路，新建 4基铁塔，其中直

线塔 2基（N51、N52），耐张塔 2基（N50、N53），新建段线路

路径长度 1.1 km；拆除旧塔基 4基，拆除旧导线长度约 1.1km。

二、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、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

响应技术支持中心出具的技术评估报告（粤环辐技评〔2024〕088

号）、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和佛山市生态环境局的初审意见，在全面

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前提下，项目按照报告

书中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防治污染的措施进行建设，从环境

保护角度可行。你单位应按照报告书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项目建设应当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四、报告书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

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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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自环境影

响报告书经批准之日起，如超过 5年项目才开工建设，环境影响

报告书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。

五、广州市生态环境局、佛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各自行政区

域内该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。

六、你单位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

评文件送至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和佛山市生态环境局，并按规定接

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4年 8月 22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州、佛山市生态环境局，省环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响应技术

支持中心，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4年8月22日印发


